《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临床量表评估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

的政策解读

近日，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规范整合临床量表评估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榕医保规〔2025〕5号）（以下简称《通知》），现将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相关背景
为贯彻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关于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医保发〔2021〕41号）要求，建立以服务产出为导向的价格项目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我市临床量表评估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管理，根据《临床量表评估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临床量表评估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闽医保〔2025〕17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规范整合我市临床量表评估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二、主要内容

对我市现行临床量表评估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重新规范整合，规范为“临床量表评估（自评）”“临床量表评估（他评）”等2个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有4条项目编码），并确定福州市公立医院价格及医保配套政策；同时停用“新生儿量表检查”等34项量表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后不再根据特定量表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三、相关要求
《通知》要求，福州市医疗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规范整合临床量表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工作，严格执行统一的价格项目规范；要及时做好信息系统维护并开展新政策实施跟踪监测，强化相关费用审核监管，确保医保基金安全有效使用。各有关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价格政策规定和临床诊疗规范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及时做好信息系统更新维护、价格公示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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